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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取消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有关衔关于做好取消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有关衔

接工作的通知接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发〔2023〕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教育厅（教委、教育局）、公安厅（局）、国资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

委、各人民团体组织人事部门，各中央企业，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建各高等学

校：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决策部署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2022〕13号）要求，切实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取消后有关

衔接工作，更加便利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简化求职就业材料。2023年起，不再发放《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

就业报到证》和《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以下统称就业报到证），取消就业

报到证补办、改派手续，不再将就业报到证作为办理高校毕业生招聘录用、落户、档

案接收转递等手续的必需材料。

二、建立去向登记制度。教育部门建立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制度，作为高校

为毕业生办理离校手续的必要环节。高校要指导毕业生（含结业生）及时完成毕业去

向登记，核实信息后及时报省级教育部门备案。实行定向招生就业办法的高校毕业

生，省级教育部门和高校要指导其严格按照定向协议就业并登记去向信息。高校毕业

生到户籍和档案接收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时，教育部门应根据有关部门需要和毕业

生本人授权，提供毕业生离校时相应去向登记信息查询核验服务。

三、做好户口迁移衔接。高校毕业生户籍可以迁往就业创业地（超大城市按现有

规定执行），也可以迁往入学前户籍所在地。迁入地公安机关要根据毕业生就业情

况、本人意愿和迁入地落户政策要求，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四、做好档案转递衔接。2023年起，组织人事部门和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在审核和

管理人事档案时，就业报到证不再作为必需的存档材料，之前档案材料中的就业报到

证应继续保存，缺失的无需补办。高校要及时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等重要材

料归入学生档案，按规定有序转递，个人不能自带和保管。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

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的，转递至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到非公单位就业、灵活就业及

自主创业的，转递至就业创业地或户籍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其中转递至就业创

业地的，应提供相关就业创业信息；暂未就业的，可根据本人意愿转递至户籍地公共

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或按规定在高校保留两年。档案接收管理部门要及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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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构和联系方式，各相关单位和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要认真做好毕业生档案接

收工作。

五、做好报到入职衔接。用人单位可凭劳动（聘用）合同或就业协议书（含网签

协议）或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或其他双方约定的证明材料，为高校毕业生办理报到

入职手续，参加工作时间按照高校毕业生毕业后实际入职之日计算，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六、完善信息查询渠道。用人单位、户籍和档案接收管理部门、公共就业人才服

务机构在办理招聘录用、落户、档案接收转递等业务时，可通过查看学历证书、劳动

（聘用）合同（就业协议、录用接收函）等，或通过全国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系

统，查询离校时相应毕业去向信息。高校毕业生和有关单位可通过中国高等教育学生

信息网查询和验证高校毕业生学历、学位信息。

各地各有关部门、用人单位和高校要按照通知要求，认真梳理调整原涉及就业报

到证的办事规则流程并及时公告，进一步精简证明材料，不得额外或变相增加办理环

节和申请材料，切实做好取消就业报到证有关工作衔接，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提供

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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